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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执业资格考试工作的通知鄂人职管[2006]25号各市、州、省

直管市、神农架林区人事局、房管局（建委），省直有关部

门、企事业单位：根据建设部、人事部关于印发《房地产估

价师执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》和《房地产估价师执业资格考

试实施办法》的通知（建房【1995】147号）、人事部办公厅

《关于印发〈2006年度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工作计划〉的

通知》（国人厅发[2005]112号）、人事部办公厅、建设部办

公厅《关于2006年度全国房地产估价师、房地产经纪人执业

资格考试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国人厅发[2006]62号）文件精神

，为做好我省2006年度全国房地产估价师执业资格考试组织

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一、考试科目全国房地产估

价师执业资格考试科目为：“房地产基本制度与政策”、“

房地产开发经营与管理”、“房地产估价理论与方法”、“

房地产估价案例与分析”4个科目。各科目考试范围及对考生

应掌握知识的具体要求请查阅《全国房地产估价师执业资格

考试大纲》。二、报考条件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，遵纪守

法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，可申请参加房地产估价师执业资

格考试：（一）取得房地产估价相关学科（包括房地产经营

、房地产经济、土地管理、城市规划等，下同）中等专业学

历，具有8年以上相关专业工作经历，其中从事房地产估价实

务满5年；（二）取得房地产估价相关学科大专学历，具有6

年以上相关专业工作经历，其中从事房地产估价实务满4年；



（三）取得房地产估价相关学科学士学位，具有4年以上相关

专业工作经历，其中从事房地产估价实务满3年；（四）取得

房地产估价相关学科硕士学位或第二学位、研究生班毕业，

从事房地产估价实务满2年；（五）取得房地产估价相关学科

博士学位的；（六）不具备上述规定学历，但通过国家统一

组织的经济专业初级资格或审计、会计、统计专业助理级资

格考试并取得相应资格，具有10年以上相关专业工作经历、

其中从事房地产估价实务满6年，成绩特别突出的。根据人事

部《关于做好香港、澳门居民参加内地统一举行的专业技术

人员资格考试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国人部发[2005]9号）文件

规定，凡符合考试相应规定的香港、澳门居民，均可按照规

定的程序和要求，报名参加相应专业考试。在报名时应向当

地考试报名机构提交本人身份证明，凡报名条件中有专业学

历和从事相关专业工作年限规定的，在报名时，还应提交国

务院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相应专业学历或学位证书，以及相

应专业机构从事相关专业工作年限的证明。三、报名程序（

一）初次参加考试的考生初次报名参加全国房地产估价师执

业资格考试的人员，按要求填写《2006年度全国房地产估价

师执业资格考试报名申请表》（附件1，一式二份，可复印

，A4幅面，贴1寸近期免冠彩色照片3张），经所在单位审核

同意（盖章），持有关证明材料（学历、学位、资格证书等

）原件，按属地管理的原则，经当地人事职改部门并房地产

管理部门按职责分工进行资格审查合格（盖章）后，到当地

人事考试中心（院）办理报名手续。省直单位考生考全科的

，经省建设厅住宅与房地产业处资格审查（盖章）后，到省

人事考试院职业资格考评处办理报名手续。（二）续报考生



已参加过上年度全国房地产估价师执业资格考试的考生，只

按要求填写《2006年度全国房地产估价师执业资格考试报名

申请表》（附件1，一式两份，可复印，A4幅面，贴近期1寸

免冠彩色照片3张），凭档案号直接到当地人事考试中心（院

）办理报名手续。（受理报名时应注意核对续报考生的档案

号，以确保档案号的唯一性）。四、考务日程安排(一)报名

时间 2006年7月10日-7月17日（双休日正常受理报名）（二）

考试时间：2006年10月14日上午 09:00-11:30 房地产基本制度

与政策（含房地产估价相关知识）下午 14:00-16:30 房地产开

发经营与管理（自备计算器）2006年10月15日上午 09:00-11:30

房地产估价理论与方法（自备计算器）下午 14:00-16:30 房地

产估价案例与分析（开卷，自备计算器）（三）各地于2006

年7月30日前将《报名数据库》、数据库格式及说明（附件2

）及《试卷预订单》（附件3）报省人事考试院职业资格考评

处。（四）各市、州、县房管局（建委）于2006年7月20日前

将考生报名申请表（一份）统一寄省建设厅住宅与房地产业

处。五、考试题型及作答方式《房地产基本制度与政策》科

目为客观题型，以填涂答题卡的方式作答；《房地产开发经

营与管理》、《房地产估价理论与方法》两科目以填涂答题

卡和在答题纸上作答相结合的方式作答；《房地产估价案例

分析》科目采取在答题纸上作答的方式作答。考生应考时，

自备2B铅笔和橡皮。六、考试管理房地产估价师执业资格考

试成绩实行两年为一个周期的滚动管理办法。参加全部4个科

目考试的人员，必须在连续两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全部科目，

方可获得执业资格证书。七、考试报名费 根据湖北省物价局

、湖北省财政厅鄂价费[2005]266号文件规定，房地产估价师



考试费每人每科70元，报名费每人15元。八、考试大纲、考

试用书有关考试大纲、考试用书事宜，请与湖北省房地产协

会联系，联系电话：027-68873309。附件1：《2006年度全国

房地产估价师执业资格考试报名申请表》附件2：房地产估价

师考试数据库格式及说明 附件3：《2006年度全国房地产估价

师执业资格考试试卷预订单》 点击此处下载附件 湖 北 省 人 

事 厅 湖 北 省 建 设 厅二○○六年六月二十日 100Test 下载频

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